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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5 年度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7月 27 日（三）下午 16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局西北區 407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4樓） 

參、 主持人：謝佩霓召集人                                                          

記錄：林和誼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出席委員︰葉委員德蘭、黃委員馨慧、范委員雲、吳委員俊銘、林長杰（郭俊

良代理）、郭佩瑜（馬祖鈞代理）、李威蒂（請假）、鄧文宗（卓立代理）、陳彥

鈞（請假）、呂委員美瑤、吳委員文標。 

陸、 出席性別議題聯絡人：江股長孟芳、張專員憶媚、姚股長丹鳳、董股長俊仁、

吳淑玲股長。 

柒、 列席科室：文創發展科林規畫師和誼、文化建設科陳組員閔欽、性別平等辦公

室蔡楊玄。 

捌、 結    論： 

一、 本局依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

計畫（105-108 年）之規劃，請本局相關權責科室協助提擬實施計劃，並

於 105 年 8月 31 日前提交電子檔案予文創發展科彙整，俾利提交本府性別

平等辦公室核備，本局計劃分工如下（附件 1）： 

1.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文創發展科。 

2. 性別意識培力：人事室。 

3. 性別統計及分析：會計室。 

4. 性別影響評估：秘書室。 

5. 性別預算：會計室。 

6. 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本局隸屬甲組：每年至少辦理 5 

類，6 項計畫，經討論後整併各科提案如下列表格，請各科依本會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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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執行，並於下次專案會議報告執行進度： 

類別及項目 科  室 提 案 執行說明 

第一類 

第 2項 

文化資

源科 

針對重要性別

平等議題，主

動規劃推動具

體措施。 

涉及本局配合同志業務政策方向，擬先於今

年 8月 10 日邀請各單位及同志團體，辦理

彩虹地景茶話會，研議本市彩虹地景之設置

或辦理相關同志活動，並視會議結論辦理後

續事宜。 

第二類 

第 4項 

文創發

展科 

藝文補助申請 補助審查重點及相關規定之補助審查重點

第 13點規定配合本府性平推動政策，有關

性別議題之藝文活動計畫，優先考量補助

（藝文補助申請須知「弱勢團體及其他少數

族群、原住民」類）。 

第三類 

第 1項 

藝術發

展科 

向具備性別議

題之展演團隊

提出邀演 

以本(105)年度台北藝術節劇碼「中性」為

例，即以性別、身體、族群為表演核心內容，

未來也將賡續規劃向具備性別議題之展演

團隊提出邀演。 

文化資

源科 

於活動主題融

入性別平等概

念。 

加強宣導本局委外藝文館所於辦理活動

時，以突破性別刻版印象為目標，融入性別

平等之概念，辦理相關性平多元活動，並於

活動後統計參與人數男女比例，藉以分析性

別比例。 

文化建

設科 

世大運足球宣

傳 

以足球為主題辦理民眾體驗活動，現場帳篷

攤位設置手足球檯、戶外體驗區設置真人版

手足球、足球九宮格等互動遊戲鼓勵兩性參

與同樂。 



 3 

第三類 

第 6項 

文創發

展科 

試辦委外館所

「公共標誌之

圖像、文字應

改善為無性別

偏見」案 

1.本科已委託廠商針對台北偶戲館、草山行

館依其館舍特色設計男女廁所、無障礙及友

善廁所標誌，另針對男女廁所無障礙與友善

廁所設計一款通用版，共計 12款。後續將

試辦經驗與成果供本府各機關參考。 

2.另因西門紅樓今年休館整修，本局已要求

設計師將性別圖像需求納入整體規劃中。 

文化資

產科 

宣導古蹟館所

改善相關設備 

全面檢視委外場館相關設施是否有安全疑

慮（如：樓梯的密閉性等）。 

文化建

設科 

性別友善設施

設備之改善

(場館整修) 

1.目前本科對於古蹟、場館等修繕除了哺集

乳室、性別友善廁所的建置外，也朝向了衡

平廁所的方向規劃建置(目前西門紅樓整修

案規劃進行中)。 

2.本科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將邀集性別專

家學者參與會議討論，以提升性別友善設施

水準。 

第五類 

第 2項 

藝術發

展科 

於辦理活動時

宣導發放相關

性平宣導文宣

品 

於本科辦理之對外活動，如街頭藝人表演工

作坊、街頭藝人審議會、演藝團體工作坊活

動報名宣傳期間，發放相關文宣品。 

第六類 

第 1項 

文化資

產科 

文化資產審議

委員會符合三

分之一性別比

例原則 

 

二、 關於本局大型藝文演出活動（如兒童藝術節）試辦托嬰服務，請主政單

位參考社會局辦理方式評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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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文化指標統計放入性別數據，期透過統計數字瞭解兩性參與文化活

動的實況，以期消除性別刻板印象。 

四、 上述表格第三類、第 6項所列「試辦委外館所公共標誌之圖像、文字應

改善為無性別偏見案」之圖像及第五類、第 2項之宣導文宣品，請先提交

委員或性平小組檢視。 

五、 請「idea Taipei 創意工作營」主政單位評估「規劃志工為授課對象，

設計相關性別議題課程，或邀請台北設計之都相關設計師以招牌圖像、標

誌改善為無性別偏見案等，以有效提升市民性別及文化敏感度」之可行性。 

六、 關於本計畫性別統計及分析規範，每年應就各該機關構業務撰擬統計分

析專題，本局每年至少須提供 2 篇，請各科室於下次會議提出相關統計資

料，俾利委員評估討論。 

七、 請依府訂總計畫，修訂本局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

（105-108 年）。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8時 30 分。 


